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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交流成果作品单元界定和
评价标准及相关说明

一、交流成果作品单元界定和评价标准
本届校园影视教育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作品申报共设 7个单

元，依据不同单元作品特点制定具体标准如下：
（一）校园新闻单元
运用电视新闻报道及新媒体技术制作并传播的消息报道型

作品，其内容为校园新近、正在或即将发生的事件和事态。这类
作品旨在讲述校园动态、聚焦教育发展、唱响时代主题旋律。

评价标准：作品导向正确、视角独特、选题新颖、内容真实，
新闻要素齐全，具备一定的新闻价值；新闻报道的现场性和影视
特点突出，能正确运用影视技巧，规范使用同期声及制作字幕；
片长不超过 4分 30秒。

（二）校园专题单元
旨在展现校园生活、校园环境形象、优秀师生代表，营造良

好校风、教风、学风等而摄制的专题类纪实作品，表现形式包含
但不限于纪实陈述、人物传记等。

评价标准：作品主题清晰、内容丰富、手法新颖，具有独特
视角与深刻内涵，挖掘有深度、有正确导向性、符合作品主题的



人和事；合理使用影视制作技术，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，作品
时长为 5～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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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钟。
（三）影视教学单元
影视教学单元作品主要采用课堂实录、教学微视频（微课）

等形式，是指满足当前教育新课改要求，根据现有课程、教材的
教育教学需要而拍摄制作的作品。

1.课堂实录
课堂实录为全课，教学内容为各年级各学科的基础型课程和

拓展型课程。
评价标准：多机位拍摄，镜头语言丰富、衔接自然，信息完

整，音画同步，课件展示清晰，课堂媒体应用恰当，画面能准确
反映“ 教” 与“ 学” 双方活动，既能体现整体课堂效果，又能突
出教学重难点；教师语言规范，声音清晰无杂音，教学方法具有
创新性、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。课时长度要求幼儿园 15～30分
钟、小学 35～40分钟、中学 37～45分钟。

2.教学微视频（微课）
教学微视频（微课）是指教师围绕单一学习主题，以知识点

讲解、教学重难点和典型问题的解决、技能操作和实验过程的演
示等为主要内容拍摄制作的视频教学资源。

评价标准：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认知规律，体
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理念；信息完整，课件展示清晰，媒体
素材的设计和使用恰当；教师语言规范，声音清晰无杂音，音画



同步；白平衡正确，字幕制作规范，时长不超过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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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钟。
（四）校园主持人单元
校园主持人单元设立小学组和中学组两个组别，呈现内容由

自我介绍、模拟主持、语言表达三部分组成。
1.自我介绍（1分钟以内）；
2.模拟主持（新闻播音片段或活动主持片段，2分钟以内）；
3.语言表达（朗诵、故事或主题演讲，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，

题材不限，3分钟以内）。
评价标准：充分展现个人综合素质、语言功底（普通话标准、

节奏流畅）；状态自然，化妆、服饰得体，符合选题定位；效果
良好（有表现力、吸引力、感染力）；画面清晰稳定，镜头衔接
自然，声音清晰无明显噪音；时长 6分钟以内。

（五）校园短视频单元
校园短视频指以校园生活为核心内容，通过短时长、快节奏

的视听形式，展现学生、教职工或校园相关主题的原创视频作品。
评价标准：内容主题富有创意，导向正确，传递正能量，内

容符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《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
标准细则》要求；画面清晰稳定，音画同步，镜头切换自然流畅，
具有较强的可视性和艺术感染力；时长不超过 3分钟。

（六）校园微电影单元
校园微电影应取材于校园生活，主题集中、故事情节完整，

能够巧妙地设置并展开戏剧冲突，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、对立、



冲突和和解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，展现校园生活的丰富多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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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评价标准：主题积极、健康，导向正确，传递正能量；故事

情节有趣，演员表演生动、逼真；影视技术与手法运用娴熟，字
幕制作规范；主体表现深入透彻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、较强的
影视艺术表现力、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；时长不超过 15分
钟。

（七）校园影视综合单元
不在前几个单元界定之中的作品以及不能准确界定的作品

归入本单元。
二、作品申报
1.为便于参与作品统计、管理、储存、评审、展播和发布交

流，上传视频需采用 H.264格式进行编码压缩，文件封装格式为
MP4，分辨率为 1920x1080P，画幅比 16:9(校园短视频单元作品
也可为 9:16的竖幅视频)，单个视频大小不超过 2GB。网络上传
技术支持电话：李老师 19113506097。

2.作品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6年 6月 30日。
三、相关费用
1.本次校园影视教育成果展示交流活动本着自愿参加的原

则，收取因技术服务需求而产生的技术服务费 400元/部。
2.缴费方式
（1）支付宝或微信扫描申报平台网页弹窗缴费二维码完成

缴费。



（2）对公转账：转账时须标明转账单位名称（与单位公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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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），不支持私对公转账。
转账户名：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（四川教育电视台）
开户银行：成都银行金河支行
银行账户：2401 2012 2125 8450 0015

3.请各参与单位或个人于 7月 15日前完成技术服务费缴纳。
逾期未缴费的作品，视作自动放弃评审资格，由此所产生的一切
后果，由申报单位及个人自行承担。

4.发票领取
（1）扫码缴费的单位或个人请登录缴费时预留邮箱自行下

载电子发票。
（2）对公转账缴费的单位或个人请登录作品上传时预留邮

箱自行下载电子发票。
四、联系方式
组委会办公室：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（四川教育电视台）

13号楼 423办公室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荆路 13号
电话（传真）：（028）85876887

联系人：杨奇 18908093469；陈琳 15181426443；罗曦睿
1910280225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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